
中卫市沙坡头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单
（行政机关）
	单位
名称
	中卫市沙坡头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单位地址
	沙坡头区应理南街朝阳路003号老年公寓院内西南拐角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121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宋扬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11642300MB0203246Y

	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协调解决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拟订并组织实施沙坡头区工业和信息化方面的发展规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
（二）制订并组织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行业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提出优化产业布局、结构的政策建议，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负责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工作，指导协调沙坡头区乡镇产业基地的产业规划和建设发展。
（三）监测分析工业和信息化运行态势，发布相关信息，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工业运行中的有关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工业应急管理和国防信息动员有关工作。负责指导工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指导工业领域信息安全工作。负责工业和信息化对外合作工作。
（四）推进工业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提高行业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负责提出沙坡头区工业和信息化企业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计划和使用的意见。负责中卫市工业园区以外的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备案工作。
（五）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落实高科技产业中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产业等的规划、政策和标准。协调实施工业信息化领域有关科技重大专项，推进相关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软件业、信息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
（六）承担装备制造业组织协调工作，依托国家、自治区、中卫市重点工程建设协调有关重大专项的实施。
（七）负责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推进军转民、民参军有关协调工作。
（八）落实工业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政策，组织协调有关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
（九）负责中卫市工业园区以外的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宏观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推动建立完善服务体系，负责中小微企业创业、融资工作，监测分析中小微企业发展动态，发布相关信息，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十）贯彻执行国家、区、市关于经济合作、商务工作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研究拟订沙坡头区商务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政策性建议并组织实施。
（十一）负责城市建成区以外拍卖、汽车流通、大型仓储物流、大型旧货流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督促指导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商场超市、餐饮住宿、再生资源回收等商贸服务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调、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商贸流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
（十二）指导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商业网点规划和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推动沙坡头区优势特色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宣传推广和销售；负责商品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
（十三）负责整顿和规范商务领域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推动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牵头组织规范零售企业促销行为及零售商、供应商建立公平交易关系。
（十四）组织协调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诉及相关工作。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开展产业竞争力调查、产业安全应对与效果评估工作。
（十五）组织实施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业务。指导沙坡头区流通领域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建设，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发展。
（十六）拟订并执行对外经济合作政策，指导和监督对外承包业务、对外劳务合作，协调外派劳务人员和境外就业人员权益保护工作。
（十七）负责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库和资源库。承担沙坡头区招商引资项目的服务协调、统计分析、考核评价工作。
（十八）牵头负责中卫市工业园区以外的工业领域、信息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沙坡头区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指导、推进各类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十九）完成沙坡头区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内设机构
情况
	机构
名称
	主要职责
	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综合业务办公室
	负责综合业务办公室全面工作，做好局机关重要文件起草、重要事项协调督促办理、相关制度制定和日常工作（含秘书、效能目标建设、印章管理、协调服务等）。
	夏蒙
	8806336

	
	工业和信息化服务中心
	负责工业和信息化服务中心全面工作，负责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方面重要文件材料起草、重要事项推进办理及相关政策、意见、方案制定，工业经济运行指标统计、监测、分析预警、预测等工作，编制月度、季度分析报告，协调服务电力运行、项目建设、工业企业技改项目备案、企业技改、对标发展、“专精特新”示范、标杆企业等项目申报等工作。
	贾云治
	7616328

	
	
商务办
公室

	负责商务相关政策制定、项目资金申报，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商贸流通领域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市场流通、商场、农贸市场等方面监管工作及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相关材料起草等相关工作。负责招商引资项目的收集、宣传、对接、方案制定、洽谈、接待引进、落实、督查、认定、签约等服务工作；负责沙坡头区各乡镇、各部门（单位）招商引资工作的考核，建立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机制；负责招商引资企业手续办理，与商会及企业具体对接和重点信息收集工作。
	苏鹏
	7616328

	主要承担法制业务的科室
	综合业务办公室

	执法
类型
	行政
许可
	
	行政裁决
	
	行政
收费
	
	行政
征收
	
	行政
确认
（登记）
	

	
	行政
强制
	
	行政检查
	√
	行政
处罚
	√
	行政
给付
	
	其他
	

	执法
依据（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73号）《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宁政办发〔2017〕153号）《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2007 年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建设部、工商总局、环境保护总局令第8号）；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沙头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卫沙政办发〔2023〕18号）《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暂行）》《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自治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监督机构及电话
	综合业务办公室  76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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